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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 統  令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7 月 2 5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1 2 0 0 7 3 8 1 0 號

我國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簽署「中華民國政府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政

府間引渡條約」，自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5 日施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註：附我國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簽署「中華民國政府與馬紹爾群島共

和國政府間引渡條約」內容見本號公報第 2 頁後插頁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7 月 1 3 日

  任命林錦慧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。 
  任命陳雅敏、陳世博為臺灣花蓮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

庭長，湯文章為臺灣花蓮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，劉雪

惠為臺灣花蓮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。 
  任命黃世來為銓敘部政風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。 
  任命鍾鳴時為新北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。 
  任命林耀城為臺中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 
  任命郭慶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接麗玲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張紋綺、葉富美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許舜程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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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命黃春榮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蔡明翰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夏嘉駿、陳榮修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陳瓊端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王則渝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王明輝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詹瑩倩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翁政弘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李清風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7 月 1 7 日

  特派關中為 101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典試委員長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7 月 1 7 日

  特派胡幼圃為 101 年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典試委員長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7 月 1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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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特派蔡良文為 101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典試委員長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7 月 1 7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1 0 0 1 4 4 2 4 0 號

  茲授予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大綬景星勳章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外交部部長 楊進添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7 月 1 9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1 0 0 1 6 5 6 2 0 號

  前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明驥，沈和夷雅，藎勤

堅卓。少歲國故頻仍，響應政府號召，投筆從戎，獻力卒伍。來

臺後，歷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心戰總隊副總隊長、政工幹校教

育處長等職，規劃政戰教育訓練，厚植文武合一青年，陶甄興革

，夙饒智略。軍職退役，於中影公司製片廠廠長暨總經理任內，

擘建中國電影文化城，設置電影人才技訓班；籌拍愛國勵志影片

，迭創嶄新製作風格，覃思訏謨，擲地振玉；高掌遠蹠，明效大

驗。復積極提升經營管理績效，啟用新銳導演，突破文藝窠臼；

編撰本土寫實題材，躋身國際影展行列，蔚開臺灣新電影蓬勃發

展先河，拔擢提攜，捐華務實；妙悟瑰奇，時論譽美。復應聘中

國文化大學俄國語文學系系主任、研究所所長，推動臺蘇互訪交

流，深化雙邊經貿實務，淹貫博聞，棫樸流詠。曾獲頒烏克蘭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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譽博士、臺北電影節暨金馬獎終身成就獎等殊榮。綜其生平，留

奕世徽名於藝苑，樹百年大愛於杏壇，弘聲盛業，簡冊芳傳。遽

聞嵩齡殂謝，軫悼彌殷，應予明令褒揚，用示政府崇念耆賢之至

意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國家安全局令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國家安全局 令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3 日 
發文字號：（101）勤維字第 0007790 號 
訂定「政府各機關協助特種勤務應配合事項辦法」。 

附「政府各機關協助特種勤務應配合事項辦法」。 

局 長 蔡得勝 

政府各機關協助特種勤務應配合事項辦法 

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3 日國家安全局（101）勤維字第 0007790 號令發布 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特種勤務條例（以下簡稱本條例）第七條第

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，為本條例第七條第一項以外之各級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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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條  總統府應配合下列事項： 
一、配合辦理外國元首、副元首及政府機關首長訪華

期間、國家重要慶典、宣誓就職典禮，與特種勤

務相關事項。 
二、提供總統、副總統預定節目行程規劃事項。 

三、配合辦理總統、副總統新聞採訪作業。 

第 四 條  內政部應配合下列事項： 
一、提供或協調地方政府協助總統府、安全維護對象

官邸之消防安全措施與安檢事項。 

二、提供特種勤務所需消防及照明設備、器材支援與

協助。 

三、提供特種勤務有關空中勤務支援事項。 

四、提供特種勤務有關之情資及特種勤務危害安全目

標之掌握事項與入、出國境通報。 

五、執行特種勤務所需證照查驗、許可審查、禮遇通

關等入出境事項。 

六、提供特種勤務有關之教育訓練事項。 

第 五 條  外交部應配合下列事項： 
一、配合辦理外賓訪華期間與特種勤務相關事項。 

二、提供安全維護對象出國訪問與特種勤務有關事項。 

三、提供國外警衛任務執行所需護照製作、核發及簽

證事項。 

四、配合辦理安全維護對象出國期間新聞採訪安全維

護作業。 

五、依國家安全局特種勤務指揮中心協調，提供國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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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外安全維護任務執行必要之支援與協助。 

第 六 條  國防部應配合下列事項： 
一、提供特種勤務有關之情資及特種勤務危害安全目

標之掌握事項。 

二、依國軍經常戰備時期突發狀況處置規定提供與特

種勤務有關之事項。 

三、提供軍用航空器遭劫持及發生重大空難事件通報

事項。 

四、配合辦理執行特種勤務所需各項訓練及績優獎勵

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財政部應配合辦理國外警衛任務執行有關進出口貨物

、行李查驗及徵免關稅事項。 
第 八 條  交通部應配合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協助辦理特種勤務車輛定期檢驗暨牌照核發、專

案檔管事項。 

二、提供鐵路（高鐵）、公路（國道）、航空、海運

等交通狀況、調度與安全管制事項。 

三、提供總統府週邊空域（R48 限航區）飛航管制與通

報事項。 

四、提供民用航空器遭劫持及發生重大空難事件通報

事項。 

五、提供氣象即時觀測、預報、警報相關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行政院衛生署應配合下列事項： 
一、提供特種勤務期間，必要之緊急醫療救護協助事

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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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供國內、外重大疫情狀況並進行安全評估事項。 

三、提供國內、外各項法定傳染病監測與通報事項。 

四、依特種勤務需求，提供及督導衛生單位執行食品

衛生安全相關事項。 

五、提供與特種勤務有關教育訓練事項。 

第 十 條  行政院（發言人辦公室）應配合辦理國內新聞採訪安全

維護作業。 
第 十 一 條  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應提供輻射偵檢器材操作、安全

防護等專業訓練事項。 
第 十 二 條  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應配合協助大陸地區及香港、澳門

特種勤務任務執行事項。 
第 十 三 條   蒙藏委員會應配合協助蒙、藏地區特種勤務任務執行

事項。 
第 十 四 條   僑務委員會應提供僑團、僑民來臺參加重要慶典活動

與特種勤務有關行政支援事項。 
第 十 五 條  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配合下列事項： 

一、提供有關總統、副總統候選人選舉、罷免、公民

投票等與特種勤務相關資訊與協助事項。 

二、協助提供與特種勤務有關之教育訓練事項。 

第 十 六 條   本辦法未列舉之政府機關或應配合事項，得由主管機

關協商各級政府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單位配合辦理。 
第 十 七 條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專     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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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頒授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勳章典禮 

  總統於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7 日上午 11 時 30 分在總統府 3
樓臺灣晴廳頒授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處長司徒文（William A. 
Stanton）「大綬景星勳章」，以表彰其就任以來，積極促進中華

民國與美國間友好合作關係之貢獻。授勳時，國泰慈善基金會董

事長錢復、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暨夫人、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

處副處長馬怡瑞（Mr. Eric Madison）、領務組組長萬如意（Ms. 
Julie Kavanagh）、農業組組長何傑（Mr. Jeffrey Hesse）、技術組

組長安強（Mr. John Anderson）、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、國家安全

會議秘書長胡為真、外交部部長楊進添、總統府第三局局長張國

葆及外交部北美司司長令狐榮達等在場觀禮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1 年 7 月 13 日至 101 年 7 月 19 日 

7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 
․前往長庚醫院桃園分院作年度健康檢查（桃園縣龜山鄉） 

7 月 14 日（星期六） 
․訪視東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桃園縣中壢工業區） 

․前往新竹市長和宮及內天后宮參香祈福（新竹市北區） 

․訪視新竹榮家與榮民一起做健康操、參觀榮家今昔照片展及

摺紙藝術成果並致贈加菜金（新竹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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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5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蒞臨「101年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念追思儀式」致詞、頒發

3位受難者恢復名譽證書、致歉、默哀悼念、釋放和平鴿氣

球及繞行紀念碑獻花致意（臺北市介壽公園） 
7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接見美國農業部前次長任筑山 
7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接見第22屆「國家品質獎」得獎企業團體及個人一行 

․接見第18屆「世界臺灣商會聯合總會」總會長黃正勝暨重要

幹部一行 

․主持「美國在台協會」台北辦事處處長司徒文贈勳典禮（總

統府） 

․接見「中美洲議會」議長畢察多（Manolo Pichardo ）訪問團

一行 

․接見美國猶他州前州長洪博培（Jon Huntsman）伉儷一行 
7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接見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局長麥考爾（Dawn L. McCall）女士 
7 月 19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蒞臨2012年「第30屆倫敦奧林匹克運動會」我國代表團授旗

儀式授旗並致詞（高雄市左營區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運動

選手訓練中心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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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事期間： 

101 年 7 月 13 日至 101 年 7 月 19 日 

7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7 月 14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蒞臨「2012愛傳承關懷演唱會」致詞（新莊體育館） 

․蒞臨「2012三峽農產品聯合行銷活動」開幕式致詞（新北市

三峽區長福橋） 
7 月 15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7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接見日本香川縣知事濱田惠造等一行 
7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蒞臨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」第12屆第3次會

員大會暨第4屆國家磐石關懷獎章頒獎典禮致詞（臺北市喜來

登飯店） 
7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蒞臨「2012保險信望愛獎」頒獎典禮致詞並頒獎（臺北國父

紀念館） 
7 月 19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蒞臨「全國產業總工會」第5屆新、卸任理事長交接、就職典

禮致詞（臺北市信義區中油公司） 

․接見美國奧克拉荷馬州前州長亨利（Brad Henry）等一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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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/104 台北市松江路 209 號 1 樓 /（02）25180207 
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 /400 台中市中山路 6 號 /（04）22260330 轉 27 
五南文化廣場台大法學店 /100 台北市銅山街 1 號 / ︵02 ︶33224985 
五南文化廣場逢甲店 /407 台中市河南路 2 段 240 號 / ︵04 ︶27055800 
五南文化廣場高雄店 /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路 290 號 / ︵07 ︶2351960 
五南文化廣場屏東店 /900 屏東市民族路 104 號 2 樓 / ︵08 ︶7324020 

 
GPN： 
2000100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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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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